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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受理外國民間機構、團體在我國設置辦事
處申請登記注意事項修正草案總說明 

內政部受理外國民間機構、團體在我國設置辦事處申請登記注意事

項自七十六年十一月四日訂定實施以來，距今已長達三十三餘年從未檢

討修正。 

鑒於我國當前對於相關國際組織來臺設置辦事處，以推展實務國民

外交有迫切的需求，且現行設置辦事處之注意事項，早已不合時宜，實

有檢討修正之必要。 

基此，為創造我國與國際接軌之有利條件、提升國際能見度，並積

極爭取相關國際組織等民間單位來臺設立據點，以拓展我國際空間、營

造國際友善環境、增進我國實務外交之效益，爰擬具本注意事項全部規

定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名稱為「外國民間機構團體在我國設置辦事處申請登記作業要

點」。 

二、新增香港或澳門準用，以及大陸地區不適用規定，以資明確。（修正

規定第一點） 

三、為爭取外國民間機構、團體來臺設立據點，並尊重在我國設置聯絡

據點之定位，爰予刪除不准國際性團體來臺設置秘書處之限制。（修

正規定第三點） 

四、為尊重團體結社自由權利，且「政治性活動」、「有違宗旨活動」難

以定義，爰予刪除：為鼓勵外國民間機構、團體來臺設點，增訂可

設置數個辦事處之例外規定，惟辦事處名稱應予區隔，以免社會大

眾混淆。（修正規定第四點） 

五、刪除「國民應具有該辦事處設置地戶籍」、「需向當地警察機關報備」

等規定。（修正規定第五點及第九點） 

六、考量實務上外籍負責人在辦事處完成設置前可能無法先行取得居留

證之情形，爰新增由願任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部會，敘明理由函送

本部，俾利儘速協助完成設置辦事處設立事宜，並新增針對設立辦

事處後外籍負責人遲未取得居留證時之處置方式。（修正規定第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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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增大陸地區人民不得任職辦事處負責人及工作人員規定，以維護

國家安全及利益。（修正規定第五點） 

八、新增辦事處申請之補正程序及辦事處終止業務之程序。（修正規定

第七點及第九點） 

九、新增登記應發給登記證明文件、該文件應載事項以及其異動程序，

以利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掌握辦事處負責人及聯絡資訊之

正確性。（修正規定第八點） 

十、新增外國民間機構、團體來臺設置辦事處之所有事務行為，如有違

法情節重大等事項，主管機關得廢止辦事處登記之要件。（修正規定

第十點） 

十一、新增辦事處後續處理勞資申辦及相關事務之執行，應遵守我國相

關法規。（修正規定第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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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受理外國民間機構、團體在我國設置辦事
處申請登記注意事項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外國民間機構團體在我國設置

辦事處申請登記作業要點 

內政部受理外國民間機

構、團體在我國設置辦事

處申請登記注意事項 

配合實務作業及法制

體例，酌作文字修

正。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便利外國民間機

構、團體在我國設置辦事

處申請登記，特訂定本注

意事項。 

一、本點刪除。 

二、有關設置辦事處

依據已於修正規

定第一點明定，

爰予刪除。 

一、外國民間機構、團體在

我國設置辦事處，除法令另

有規定應向各該主管機關申

請辦理外，得依本要點規定

申請登記。 

  香港或澳門民間機構、

團體來臺設立辦事處，除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外，準用本

要點之規定。但大陸地區人

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於香港或澳門設立之民間機

構、團體來臺設立辦事處

者，不適用之。 

二、外國機構、團體在我

國設置辦事處之登記，除

法令另有規定應向各該主

管機關申請辦理外，應依

本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一、配合名稱調整，

酌作文字修正。 

二、考量辦事處設置

為登記制，故外

國民間機構、團

體可自由選擇是

否依本要點向主

管 機 關 申 請 登

記，故「應」修

正為「得」。 

三、新增香港或澳門

準用，以及大陸

地 區 不 適 用 規

定，以資明確。 

二、本要點所稱主管機關為

內政部；所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為辦事處業務有關之中

央及地方機關，負辦事處督

導之責。 

三、本注意事項所稱主管

機關為內政部，負辦事處

登記之責；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為辦事處業務有關之

部、會、署、局，負辦事

處督導之責。 

一、配合名稱調整，

酌作文字修正。 

二、有關設置辦事處

依據已於修正規

定第一點敘明，

無須再規定本部

權責。 

三、考量辦事處業務

態樣多元且可能

涉各級機關，爰

明確定義目的事

業 主 管 機 關 權

責。 

三、本要點所稱外國民間機

構、團體，指於外國設立之

文化、經濟、工商、科技或

其他非營利性機構、團體。 

四、本注意事項所稱辦事

處，指外國文化、經濟、

工商、科技或其他非營利

性機構、團體在我國設置

一、分別定義外國民

間機構、團體及

辦事處，以資明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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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點所稱辦事處，指

外國民間機構、團體在我國

設置之聯絡據點。 

之組織，但不包括國際性

團體之秘書處。 

二、為避免「組織」

之用語易遭誤解

為辦事處具有一

定之法人格，爰

修 正 為 聯 絡 據

點。 

三、為爭取外國民間

機構、團體來臺

設立據點，並尊

重其內部對於辦

事處之定位，爰

予刪除禁止國際

性團體置秘書處

之規定。 

四、外國民間機構、團體在

我國設置辦事處，以一個為

限。但經該機構、團體特別

授權者，且辦事處名稱有所

區隔者，不在此限。 

五、同一機構、團體在我

國設置辦事處，以一個為

限。不得從事政治性及有

違宗旨等活動。 

一、有關辦事處從事

或辦理之相關活

動，本應遵守我

國之有關法令規

定辦理，且為尊

重結社自由之權

利，並考量「政

治性活動」、「有

違宗旨活動」難

以定義，爰予刪

除。 

二、為鼓勵外國民間

機構、團體來臺

設點，增訂但書

規定，惟如置數

個辦事處，名稱

應予區隔，以免

社會大眾混淆。 

五、辦事處應置負責人，對

外代表辦事處；其為中華民

國國民者，應具中華民國國

籍並設有戶籍；其為外國籍

人士者，應以在我國領有外

僑居留證為限。但外國籍人

士因故暫時無法取得居留證

者，得由願任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敘明理由，報請主管機

關備查。 

前項但書之外國籍人

士，於辦事處經主管機關登

六、辦事處應置負責人，

為該辦事處之代表，其為

中華民國國民者並應具有

該辦事處設置地之戶籍；

其為外國籍人士者，應以

在我國領有外僑居留證為

限。 

一、辦事處應置負責

人一人，以確實

推動辦事處之工

作項目，惟負責

人 如 為 我 國 國

民，其戶籍設置

受限於該辦事處

設置地，並無實

益，爰予刪除。 

二、鑒於實務上外國

民間機構、團體

無法於辦事處完



5 

 

記後六個月內未取得外僑居

留證者，主管機關得廢止辦

事處登記。 

大陸地區人民不得任職

辦事處負責人及工作人員。 

成設置前，由我

國 國 民 協 助 申

請，且相關工作

人員亦無法先行

取得居留證，爰

新增但書規定，

由可願任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考

量各該外國民間

機構、團體在我

國「辦事處設置

特殊性」、「暫時

無 法 取 得 居 留

證 」 或 其 他 事

項，敘明理由函

送本部，俾利本

部儘速辦理辦事

處設立事宜。 

三、新增第二項規

定，針對設立辦

事處後外籍負責

人遲未取得居留

證 時 之 處 置 方

式。 

四、按臺灣地區及大

陸地區人民關係

條例第七十二條

係明定大陸地區

人民非經許可不

得為「臺灣地區

法人、團體或其

他機構之成員或

擔 任 其 任 何 職

務」，外國民間機

構、團體在臺設

置辦事處不適用

前開規定，為杜

爭議，爰新增第

三項大陸地區人

民不得任辦事處

負責人及工作人

員規定，以維護

國 家 安 全 及 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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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時應具備之書表文

件： 

(一)申請函。（如附件一） 

(二)外國民間機構、團體之

沿革說明書。 

(三)外國民間機構、團體之

資格證件。 

(四)外國民間機構、團體現

行之章程。 

(五)外國民間機構、團體對

該辦事處代表之授權證

明。 

(六)辦事處工作計畫書（如

附件二），應記載下列

事項： 

1.設置宗旨。 

2.設置地點及電話。 

3.工作項目。 

4.組織編制及職掌。 

5.經費來源。 

(七)辦事處人員簡歷表（如

附件三），應記載下列

事項： 

1.姓名。 

2.國籍。 

3.性別。 

4.出生日期。 

5.學經歷。 

6.國民身分證或外僑居

留證字號及影本。 

7.聯絡地址及電話。 

前項第三款至第五款之

資格證件、現行章程、授權

證明，皆應送經我國派駐或

轄管該地區之駐外機構驗

證。 

 前二項書表文件申請時

應繳正本、影本各一份。凡

外文文件，均應繳中文譯

本。 

七、申請時應具備之書表

文件： 

(一 )申請函。（如附件

一） 

(二)外國民間機構、團

體之資格證件。 

(三)外國民間機構、團

體對該辦事處代表

之授權證明。 

(四)外國民間機構、團

體之沿革說明書。 

(五)外國民間機構、團

體現行之章程。 

(六)辦事處工作計畫書

（如附件二）。應

記載左列事項： 

1.設置宗旨。 

2. 設置地點及電

話。 

3.工作項目。 

4. 組織編制與職

掌。 

5.工作方法。 

6.經費來源。 

(七)負責人及工作人員

簡歷表（如附件

三）。應記載左列

事項： 

1.姓名、性別、出

生日期。 

2.國籍。 

3.學經歷。 

4.辦事處職掌。 

5.身分證或在華外

僑居留證字號。 

6.負責人居住所。

（外國籍人士則

為外僑居留證所

登 載 之 居 留 地

址。） 

(八)身分證明文件或在

華外僑居留證影

本。 

前項第(二)(三)(五)資

一、鑑於辦事處推動

業務之工作方法

可能隨時變動，

為尊重其工作調

配 之 自 治 自 主

權，本點第一項

第 六 款 第 五 目

「工作方法」爰

予刪除。 

二、考量負責人為辦

事處代表人，爰

其基本資料為應

備文件，另聘用

工作人員屬團體

自治範疇，其基

本資料為非必要

要件，爰修正簡

歷表名稱。 

三、為主管機關或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等有關單位有效

聯繫溝通，爰明

定負責人應載明

聯 絡 地 址 及 電

話。 

四、簡化規定內容，

合併國民身分證

或外僑居留證字

號及影本，酌作

文字修正。 

五、為利申請人填報

相關申請書表，

爰修正繳交文件

為二份，並調整

附件 (一 )、附件

(二)及附件(三)填

報內容。 

六、配合上開修正規

定，各款順序一

併酌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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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證件、授權證明、現行

之章程，皆應送經我國派

駐或轄管該地區之駐外機

構驗證。 

前二項書表文件申請

時應繳正本一分、影本三

分。凡外文文件，均應繳

中文譯本。 

 

七、外國民間機構、團體申

請設置辦事處應檢具文件未

備齊者，主管機關應通知申

請人於一個月內補正，逾期

不補正者，檢還申請資料。 

 一、本點新增。 

二、新增辦事處申請

之補正程序。 

八、外國民間機構、團體申

請設置辦事處經主管機關登

記者，發給登記證明文件，

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辦事處名稱。 

(二)負責人姓名。 

(三)辦事處地址。 

(四)辦事處電話。 

前項各款事項有異動

者，應報請主管機關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一、本點新增。 

二、新增登記應發給

登記證明文件、

該文件應載事項

及異動程序，以

利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

掌握辦事處負責

人及聯絡資訊之

正確性，並可即

時向社會大眾揭

露最新資訊。 

三、本點第二項係由

現行規定第八點

第三款移列，另

辦事處聘用工作

人員屬團體會務

自治事項，其異

動無須報主管機

關備查，爰予刪

除。 

九、辦事處經主管機關登記

後，應辦理事項如下： 

(一)應於會計年度終了之後

三個月內檢具上年度工

作報告書、經費決算，

連同當年度工作計畫、

經費預算送請主管機關

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

查，並填報相關資訊系

八、辦事處申請登記經

主管機關核准後，應辦

理事項如左： 

(一)核准登記後一個月

內應向當地警察機

關報備。 

(二)應於每年終了之前

（後）一個月內檢

具辦事處年度工作

一、第一款刪除，為

尊重自由結社之

權利，並符合兩

公約及落實憲法

人民有集會結社

自由之精神，爰

刪除向當地警察

機 關 報 備 之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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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二)辦事處終止業務，應敘

明事由報主管機關及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登

記。 

計畫書及經費預算

（工作報告書及經

費決算）送請主管

機關備查。 

(三)負責人及工作人員

如有異動，亦應隨

時報主管機關備

查。 

二、第三款刪除，移

列至修正規定第

八點規定，以符

法制體制。 

三、第二款調整為第

一 款 ， 並 增 訂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備查及年

度預決算書表應

「填報相關資訊

系統」規定，以

利各主管機關掌

握辦事處動態，

及 推 動 線 上 作

業。 

四、新增第二款規

定，辦事處終止

業務之程序。 

 九、前項(二)(三)應辦理

事項，辦事處應專案報請

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備。 

一、本點刪除。 

二、配合現行規定第

八點修正，本點

刪除。 

 十、本注意事項未規定

者，依其他有關法令辦

理。 

一、本點刪除。 

二、依法制體例其屬

當然之理，爰予

刪除。 

十、辦事處業務或活動，有

違反我國法規情節重大，或

有事實足認有危害國家安

全、社會秩序或公共利益

者，各該法規主管機關得於

依法處理後，通知各該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各該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得通知主管機

關，由主管機關廢止其辦事

處登記。 

 

 一、本點新增。 

二、新增外國民間機

構、團體來臺設

置辦事處之所有

事務行為，有違

法情節重大等事

項之處置程序，

以防止中共趁機

行滲透、滋擾或

危害國家安全之

實及符合比例原

則。 

三、考量我國法規數

量眾多，若辦事

處有違反法令之

虞，多係由該法

令主管機關依法

處理，以符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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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令執行作業

程序。 

十一、辦事處處理工作人員

聘僱及其他事務之施行，應

依我國相關法規辦理。 

 一、本點新增。 

二、為提醒外國民間

機構、團體來臺

設置辦事處，勞

資申辦及相關事

務之執行，本應

遵守我國相關法

規，爰新增本點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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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修正後） 

                         申 請 函（格式） 

受文者：內政部 

主旨：OOO申請在臺設置 OOO辦事處，請查照。 

說明： 

一、本機構團體簡介： 

    (一)中外文全名： 

     (二)所在國及其詳細地址： 

    (三)設立日期及法令依據： 

    (四)主管機關： 

    (五)法人種類： 

二、檢附文件： 

    (一)外國民間機構、團體之沿革說明書。 

    (二)外國民間機構、團體之資格證件。（如立案證書等）。 

    (三)外國民間機構、團體現行章程。 

    (四)外國民間機構、團體對該辦事處代表之授權證明。 

    (五)辦事處工作計畫書。 

    (六)辦事處人員簡歷表。 

    (七)身分證明或外僑居留證影本。 

        

負責人（代表）：             （親自簽名或蓋章）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 

公文寄送地址：○○市縣○○鄉鎮市區○○村里○○街路○○段○○巷○○

弄○○號○○樓之○○室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修正說明：配合法規調整，酌作文字修正，並新增負責人（代表）之聯絡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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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修正前） 

 

                         申 請 函（格式） 

受文者：內政部 

主旨：OOO申請在華設置 OOOOOO辦事處，請鑒核。 

說明： 

一、本機構團體簡介： 

    (一)中外文全名： 

    (二)所在國及其詳細地址： 

    (三)設立日期及法令依據： 

    (四)主管機關： 

    (五)法人種類： 

二、檢附文件： 

    (一)外國民間機構、團體之資格證件。（如立案證書等）。 

    (二)外國民間機構、團體對該辦事處代表之授權證明。 

    (三)外國民間機構、團體之沿革說明書。 

    (四)外國民間機構、團體現行章程。 

    (五)辦事處工作計畫書。 

    (六)負責人（代表）及工作人員簡歷表。 

    (七)身分證明或在華外僑居留證影本。 

               申請人：          印章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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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修正後） 
 
 

○○○（名稱全銜）○○○辦事處工作計畫書 

設置宗旨 

 

 

 

辦事處地址 

 

○○市縣○○鄉鎮市區○○村里○○街路○○段○○巷

○○弄○○號○○樓之○○室 

 

聯絡方式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 

 

工作項目 

 

 

 

 

組織編制 

及執掌 

 

 

 

 

經費來源  

修正說明：配合法規調整，酌作文字及表單格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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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修正前） 
（全銜）駐華辦事處工作計畫書（格式） 

華辦事名稱 

（全銜） 
 

設置宗旨  

辦事處地址  電話  

工作項目  工作方法  

組織編制 

與執掌 
 

經費來源  

 

代表 ○ ○ ○ 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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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修正後） 

○○○（名稱全銜）○○○辦事處人員簡歷表 

職稱 

姓名 

（中/外

文） 

國籍 

性別 

 

 

國民身分證

或 

外僑居留證 

字號 

學歷 經歷 

聯絡地址 

出生日期 聯絡電話 

負責人 

（代表） 
  

 

   

 

  

○○○   

 

 

  

 

  

○○○   

 

 

  

 

  

修正說明：配合法規調整，酌作文字及表單格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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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修正前） 

（全銜）駐華辦事處工作人員簡歷表（格式） 

職稱 

姓名 

（中外

文） 

國籍 性別 
出生

日期 
學歷 經歷 

辦事處

執掌 

身分證或

在華外僑

居留證字

號 

居住所地址或 

居留地址 
電話 備註 

            

            

            

 

代表 ○ ○ ○  印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